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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会咨字[2025]02010号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收益与融资平

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

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

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融资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 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实施单位为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系由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由株洲市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进行登记的单位，单位住所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369号，法人代

表陈颖，开办资金157000万元，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收购

收回征用置换储备土地。 

（二）地块概况 

本次债券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包含三宗地块，总规划

用地面积96603.49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2,12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

资金2,920.00万元，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9,2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轨道科技城G地块，收储土地33,026.02平方米，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 

2. 中南机电地块，收储土地27,933.05平方米，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 

3. 配套B新增地块，收储土地35,644.42平方米，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 

三、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29,200.00万

元，假设利率为1.86%，期限5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付一次利息，债券存续期

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1：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地

块

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1 

轨

道

科

技

城
G

地

块 

2025年 7月 - 9,500.00 - 9,500.00 - - 

2026年 9,500.00   9,500.00 176.7 176.7 

2027年 9,500.00   9,500.00 176.7 176.7 

2028年 9,500.00   9,500.00 176.7 176.7 

2029年 9,500.00   9,500.00 176.7 176.7 

2030年 6月 9,500.00  9,500.00 - 176.7 9,676.70 

小计  9,500.00 9,500.00  883.50 10,383.50 

2 

中

南

机

电

地

块 

2025年 7月 - 9,700.00 - 9,700.00 - - 

2026年 9,700.00   9,700.00 180.42 180.42 

2027年 9,700.00   9,700.00 180.42 180.42 

2028年 9,700.00   9,700.00 180.42 180.42 

2029年 9,700.00   9,700.00 180.42 180.42 

2030年 6月 9,700.00  9,700.00 - 180.42 9,880.42 

小计  9,700.00 9,700.00  902.10 10,602.10 

3 

配

套
B

新

增

地

块 

2025年 7月 - 10,000.00 - 10,000.00 - - 

2026年 10,000.00   10,000.00 186.00  186.00  

2027年 10,000.00   10,000.00 186.00  186.00  

2028年 10,000.00   10,000.00 186.00  186.00  

2029年 10,000.00   10,000.00 186.00  186.00  

2030年 6月 10,000.00  10,000.00 - 186.00  10186.00  

小计  10,000.00 10,000.00  930.00 10,930.00 

  合计  29,200.00 29,200.00 0.00 2,715.60 31,915.60 

  

四、项目收益成本预测 

根据对本项目收入成本预测的审核，项目收入为44,549.29万元，项目成本

5,345.91万元，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为39,203.38万元。 



 

 
 

表2：预期收入成本测算表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收入 计提成本（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

关收益（万元） 

轨道科技城G地块 14,240.82 1,708.90 12,531.92 

中南机电地块 14,938.60 1,792.63 13,145.97 

配套B新增地块 15,369.87 1,844.38 13,525.49 

合计 44,549.29 5,345.91 39,203.38 

 

测算结果详见后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39,203.38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31,915.6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3倍，项目

预期收益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表3：株洲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平衡情况 

 

单位：万元 

地块名

称 

规划收

储面积

（公顷

）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地块

出让收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让收

入对融资成

本覆盖倍数 

轨道科

技城G

地块 

3.30  
居住

用地 
10,450.00  12,531.92  9,500.00  10,383.50  1.21  

中南机

电地块 
2.79  

居住

用地 
10,670.00  13,145.97  9,700.00  10,602.10  1.24  

配套B

新增地

块 

3.56  
居住

用地 
11,000.00  13,525.49  10,000.00  10,930.00  1.24  

合计 9.65  32,120.00  39,203.38  29,200.00  31,915.60  1.23  

 
 

六、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

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39,203.38万元，债券融



 

 
 

资本息合计31,915.6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3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还融

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附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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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 

2.实施单位：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3.项目地址：本次债券涉及的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包

含三宗地块，轨道科技城G地块位于田心大道以东，规划一路以西，中车大道以

南，四兴路以北；中南机电地块位于东至JC131路、南至华南路，西至JC68路，

北至规划道路；配套B新增地块位于东至盘龙中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龙母河，

北至崇德路 

4.项目内容及规模：总规划用地面积96603.49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32,12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2,920.00万元，拟申请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29,200.00万元，地块计划于2030年出让。 

项目概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投资计划 项目实施单位 

1

1 

轨道科技

城 G 地块 

田心大道以东，

规划一路以西，

中车大道以南，

四兴路以北 

收储土地 33,026.02 平

方米，目前被列入闲置

土地。 

9,500.00 
株洲市土地储

备中心 

2

2 

中南机电

地块 

东至 JC131 路、南

至华南路，西至

JC68 路，北至规划

道路 

收储土地 27,933.05 平

方米，目前被列入闲置

土地。 

9,700.00 
株洲市土地储

备中心 

3

3 

配套 B 新

增地块 

东至盘龙中路、南

至规划道路，西至

龙母河，北至崇德

路 

收储土地 35,644.42 平

方米，目前被列入闲置

土地。 

10,000.00 
株洲市土地储

备中心 

 合计   29,200.00  

 

二、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特殊假设 

1.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9号总投资32,120.00万元，其中用

于项目支出自有资金2,920.00万元，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9,200.00万

元,本次债券拟发行期限5年。 

四、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项目预期收入44,549.29万元，测算项目成本5,345.91万元，项目净收入

39,203.38万元。 

（一）收入测算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

的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以标地的均价计算本次土地储备项目

的地价。 

本次项目具体可比地块信息如下： 

（1） 轨道科技城 G地块、配套 B新增地块区域可比案例信息如下。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

积（㎡） 

中标总地价

（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

平米） 

1 

株洲市国土

〔2024〕103

号 

城镇住宅

用地 
6,957.06 3,000.00 4,312.17 

2 
〔2023〕挂网

第 282 号 
住宅用地 7,750.55 3,478.00 4,487.42 

3 
株洲市国土

〔2024〕061
商住用地 77,960.97 37,559.00 4,817.67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

积（㎡） 

中标总地价

（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

平米） 

号 

（2）中南机电地块地块区域可比案例信息如下。 

 

序

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

积（㎡） 

中标总地

价（万

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

平米） 

1 
株洲市国土

〔2024〕089号 
城镇住宅用地 14,844.97 7,940.00 5,348.61 

2 
株洲市国土

〔2024〕040号 
商住用地 26,355.19 14,125.00 5,359.48 

3 
株洲市国土

〔2024〕049号 
城镇住宅用地 11,107.20 6,340.00 5,708.01 

根据以上可比案例，根据谨慎原则，轨道科技城G地块、配套B新增地块

两块地出让单位地价均按4312元/平方米计算，中南机电地块地块出让单位地价

按5348元/平方米计算. 

轨道科技城G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33,026.02平方米，于2030年完成土地

出让，预计可获得收入14,240.82万元；中南机电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

27,933.05平方米，于2030年完成土地出让，预计可获得收入14,938.60万元；

配套B新增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35,644.42平方米，于2030年完成土地出让，预

计可获得收入15,369.87万元。项目预计可获得总收入44,549.29万元。 

表 1：地块预估市场价格及计划出让时间信息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年 合计 

轨道科技城G地块      14,240.82 14,240.82 

中南机电地块      4,938.60 14,938.60 

配套 B新增地块      15,369.87 15,369.87 

合计      44,549.29 44,549.29 

 

（二）成本测算 

预期成本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计提基金等，根据湖

南省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

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号）：“从招、

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

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2%比例执行。”

本项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

按5%的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

的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资金按总价款的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

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

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

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

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确定。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是

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35%

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

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1

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拔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10%的征地补

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

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发〔2005〕24号）：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

项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土地

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

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

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费收入的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项资金。 

因此，本项目各项计提成本费用约按出让价格的12%计提。项目计提成本总

费用5,345.91万元。成本测算如下表： 

成本测算如下表： 

表 2：地块成本测算表 

序号 项目 基数 费用比例 费用 

 轨道科技城G地块   1708.90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2%） 
14,240.82 2% 284.82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5%） 
14,240.82 5% 712.04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

地出让收入的5%） 
14,240.82 5% 712.04 

 中南机电地块   1792.63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2%） 
14,938.60 2% 298.77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5%） 
14,938.60 5% 746.93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

地出让收入的5%） 
14,938.60 5% 746.93 

 配套B新增地块   1844.38 



 

 
 

序号 项目 基数 费用比例 费用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2%） 
15,369.87 2% 307.40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5%） 
15,369.87 5% 768.49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

地出让收入的5%） 
15,369.87 5% 768.49 

 合计   5,345.91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通过测算，预测期内项目可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目收益为39,203.38万元；融资成本测算方面，总融资金额

29,200.00万元，融资利息2,715.60万元，本息合计31,915.60万元。预计项

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23。 

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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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会咨字[2025]02027号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收益与融资平衡情

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

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

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 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实施单位为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株

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系由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由株洲市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进行登记的单位，单位住所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369号，法人代表

陈颖，开办资金157000万元，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收购收

回征用置换储备土地。 

（二）地块概况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包含一个地块，总规划用地面积

41,558.11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4,30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1,300.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3,000.00万元。 

三、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13,000.00万元，

假设利率为1.99%，期限5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付一次利息，债券存续期应还

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1：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新 

增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合计 

太阳

村D1

地块 

2025年6月 - 13,000.00 - 13,000.00 - - 

2026年 13,000.00 13,000.00 258.70 258.70 

2027年 13,000.00 13,000.00 258.70 258.70 

2028年 13,000.00 13,000.00 258.70 258.70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新 

增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合计 

2029年 13,000.00 13,000.00 258.70 258.70 

2030年6月 13,000.00 13,000.00 - 258.70 13258.70 

合计 13,000.00 13,000.00 1,293.50 14,293.50 

四、项目收益成本预测 

根据对本项目收入成本预测的审核，项目收入为20,073.48万元，项目成本

2,408.82万元，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为17,664.66万元。 

表2：预期收入成本测算表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收入 计提成本（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

平衡的相关收

益（万元） 

太阳村D1地块 20,073.48 2,408.82  17,664.66 

合计 20,073.48 2,408.82  17,664.66 

测算结果详见后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17,664.66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14,293.5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4倍，项目

预期收益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表3：株洲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平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

称 

规划

收储

面积

（公

顷）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用于

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

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

让收入

对融资

成本覆

盖倍数 

1 

太阳村
D1地

块 

4.16 
居住

用地 
13,000.00 17,664.66 13,000.00 14,293.50 1.24 

2 合计 4.16 13,000.00 17,664.66 13,000.00 14,293.50 1.24 



 

 
 

六、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

土储债项目007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17,664.66万元，债券融资本

息合计14,293.5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4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附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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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

2.实施单位：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3.项目地址：项目位于荷塘区建宁港路与悦舍路交汇处东北角

4.项目内容及规模：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包含一个地块，

总规划用地面积41,558.11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4,30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

支出的自有资金1,300.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3,000.00万

元，地块计划于2030年完成出让。 

项目概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投资计划 项目实施单位 

1 

2025年株洲市第

二批土储债项目

007号 

荷塘区建宁港路与悦

舍路交汇处东北角 

拟收储土地41,558.11平方

米。土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 
14,300.00 

株洲市土地储

备中心 

合计 14,300.00 

二、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特殊假设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1.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7号总投资14,300.00万元，其中用于项

目支出的自有资金1,300.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3,000.00

万元。 

四、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项目预期收入20,073.48万元，测算项目成本2,408.82万元，项目净收入

17,664.66万元。 

（一）收入测算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3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 

序号 区位 用地性质 
出让土地面

积（㎡） 

中标总地价

（万元） 

出让价格（

元/平米） 

出让价格

（万元/亩

） 

1 荷塘区 住宅用地 41,558.11 21,670.00 5,214.39 347.63 

2 荷塘区 商住用地 64,241.05 31,060.00 4,834.91 322.33 

3 荷塘区 商住用地 14,844.97 7,940.00 5,348.61 356.58 

 

太阳村D1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88362.25平方米（132.54亩），到2030年

完成出让，结合近期周边同类型案例，按照审慎性原则，出让价格按322万元/

亩。项目预计可获得总收入20,073.48万元。 

表1：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名称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年 合计 

1 太阳村D1地块      20,073.48 20,073.48 

 

（二）成本测算 

预期成本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计提基金等，根据湖

南省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

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7〕68号）：“从招、

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

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2%比例执行。”

本项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

按5%的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

的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资金按总价款的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

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

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

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

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确定。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是

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35%

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

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1

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拔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10%的征地补

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

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发〔2005〕24号）：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

项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土地

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

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

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费收入的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项资金。 

因此，本项目各项计提成本费用约按出让价格的12%计提。项目计提成本总

费用2,408.82万元。成本测算如下表： 

表 2：地块成本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基数 费用比例 费用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 2%） 
20,073.48 2% 401.47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 5%） 
20,073.48 5% 1,003.67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

地出让收入的 5%） 
20,073.48 5% 1,003.67 

 合计   2,408.82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通过测算，预测期内项目可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目收益为17,664.66万元；融资成本测算方面，总融资金额

13,000.00万元，融资利息1,293.50万元，本息合计14,293.50万元。预计项

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24。 

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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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会咨字[2025]02008号 

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收益与融资

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

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

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预期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 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项目实施单位为株洲市天元区

土地储备中心，株洲市天元区土地储备中心系由株洲市天元区自然资源局举办，

由株洲市天元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进行登记的单位，单位住所位于株洲市天

元区韶山路199号，法人代表陈毅，开办资金2000万元，宗旨和业务范围系负责

编制高新区、天元区范围内实行征转分离、土地收益为区级所有的工业用地、

经营型用地的储备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对辖区内市政府依法收回的闲置土

地、转城剩余土地实施储备进行管理、负责所储备土地的资金筹集与管理。 

（二）地块概况 

项目为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土地储备范围包括1个地

块，总面积约74.43亩土地，地块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由株洲市天元区土地储

备中心实施收储，预计出让周期1-3年。 

三、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14,100.00

万元，假设利率为1.87%，期限5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付一次利息，债券存续

期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1：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

块

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1 

仙

月

环

路

储

备

地

块 

2025.07 - 14,100.00 - 14,100.00 263.95 263.95 

2026 14,100.00 - - 14,100.00 263.95 263.95 

2027 14,100.00 - - 14,100.00 263.95 263.95 

2028 14,100.00 - - 14,100.00 263.95 263.95 

2029.07 14,100.00 - 14,100.00 - 263.95 14,363.95  

合计 - - 14,100.00 - 1,319.76 15,419.76 



 
 

序

号 

地

块

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总计 - - 14,100.00 - 1,319.76 15,419.76 

  

四、项目收益预测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项目地块预计出让总收入

20,474.27万元。仙月环路储备地块计划于2029年以商住用地性质出让，出让面积

74.43亩，基于专项收入的成本化、低收益化特征，以市场价格（商住用地参考

市场楼面地价确定，市场综合楼面地价2,206.38元/㎡）的0.85倍为标准确定出让

价格，预计出让楼面地价为1,875.42元/㎡，预测仙月环路储备地块的土地出让收

入为20,474.27万元。综上，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总额为20,474.27万元。 

测算结果详见后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项目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

收益20,474.27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15,419.76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33倍，

项目预期收益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表2：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六、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

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20,474.27元，债券融

资本息合计15,419.76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33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还融

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序

号 
地块名称 

规划收

储面积

（亩）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用于资

金平衡的相

关收益 

计划发行额 
预计融资成

本 

项目相关

收益对融

资成本覆

盖倍数 

1 
仙月环路

储备地块 
74.43 

商住

用地 
15,419.76 20,474.27 14,100.00 15,419.76 1.33 

 总计 74.43  15,419.76 20,474.27 14,100.00 15,419.76 1.33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附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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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2.实施单位：株洲市天元区土地储备中心 

3.项目地址：北至万仙路、南至仙月环路、西至万通路 

4.项目内容及规模：总面积约74.43亩土地，地块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由

株洲市天元区土地储备中心实施收储，预计出让周期1-3年 

项目概况表如下： 

序

号 

项目名

称 

地块

名称 

规划

用途 

规划

容积

率 

四至范围 

收储面

积（亩

） 

土地

性质 

投

资

计

划 

实施

单位 

1 

2025年

株洲市

天元区

第二批

土储债

项目001

号 

仙月

环路

储备

地块 

商住

用地 
2.2 

北至万仙路、南至

仙月环路、西至万

通路 

74.43 商住 
暂

无 

株洲

市天

元区

土地

储备

中心 

 

二、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特殊假设 

1.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2025年株洲市天元区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01号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自有资金

和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其中财政自有资金1,319.76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14,100.00万元 

序

号 

地块名

称 

计划出

让时间 
总需求 

资金来源 预计融资

到期本息 小计 自有资金 融资 

1 

仙月环

路储备

地块 

2029年 15,419.76 15,419.76 1,319.76 14,100.00 15,419.76 

 总计  15,419.76 15,419.76 1,319.76 14,100.00 15,419.76 

 

四、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一）收入测算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项目地块预计出让总收入

20,474.27万元。仙月环路储备地块计划于2029年以商住用地性质出让，出让

面积74.43亩，基于专项收入的成本化、低收益化特征，以市场价格（商住用 

地参考市场楼面地价确定，市场综合楼面地价2,206.38元/㎡）的0.85倍为标

准确定出让价格，预计出让楼面地价为1,875.42元/㎡，预测仙月环路储备地

块的土地出让收入为20,474.27万元。综上，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总额

为20,474.27万元。 

表 1：商住用地可比地块信息 

序

号 
地块 区位 

占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 

中标总地

价（万元

） 

楼面地价（元/

㎡） 

简单平均计算

综合楼面地价

（元/㎡） 

1 

株洲市

国土〔

2024〕

091号 

天元区滨江北路

与力嘉路交汇处

东南角，北至滨

江北路、南至兴

湖家园小区、西

至力嘉路、东至

兴湖家园小区 

13.54 9,029.18 4,335.00 2,182.32 2,206.38 



 
 

序

号 
地块 区位 

占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 

中标总地

价（万元

） 

楼面地价（元/

㎡） 

简单平均计算

综合楼面地价

（元/㎡） 

2 

株洲市

国土〔

2024〕

048号 

天元区月塘片区

，育学路以南、

栗雨南路以东、

竹山路以西、泉

源路以北 

53.00 63,600.32 12,745.00 2,000.54 

3 

株洲市

国土〔

2024〕

071号 

天元区湘芸路与

蜈蚣形路交汇处

西北角，南至蜈

蚣形路、西至规

划地块、东至湘

芸路、北至规划

一路 

22.96 15,308.34 8,205.00 2,436.28 

 

表 2： 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收入类

别 

2025

年 

2026

年 
2027年 

2028

年 

2029

年 
合计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益 

1 
土地出

让收入 
- - 20,474.27 - - 20,474.27 20,474.27 

 合计 - - 20,474.27 - - 20,474.27 20,474.27 

 

（二）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通过测算，预测期内项目可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目收益为20,474.27万元；融资成本测算方面，总融资金额

14,100.00万元，融资利息1,319.76万元，本息合计15,419.76万元。预计项

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33。 

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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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会咨字[2025]02029号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12号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12号收益与融资平衡情

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

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

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12号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 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12号实施单位为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株

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系由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由株洲市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进行登记的单位，单位住所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369号，法人代表

陈颖，开办资金157000万元，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收购收

回征用置换储备土地。 

（二）地块概况 

本次债券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12号包含一个地块，总规划用地面

积27421.82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6,14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1,340.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4,800.00万元。 

三、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14,800.00万元，假设利率为1.86%，期限5年，在债券存

续期每年付一次利息，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1：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1 

武广

片区

十七

号地

块 

2025年 7月 - 14,800.00 - 14,800.00 137.64 137.64 

2026年 14,800.00   14,800.00 275.28  275.28  

2027年 14,800.00   14,800.00 275.28  275.28  

2028年 14,800.00   14,800.00 275.28  275.28  

2029年 14,800.00   14,800.00 275.28  275.28  

2030年 6月 14,800.00  14,800.00 - 137.64  14937.64  



 

 
 

序

号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合计  14,800.00 14,800.00  1,376.40 16,176.40 

  

四、项目收益成本预测 

根据对本项目收入成本预测的审核，项目收入为22,230.87万元，项目成本

2,667.70万元，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为19,563.17万元。 

表2：预期收入成本测算表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收入 计提成本（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

相关收益（万元） 

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 22,230.87 2,667.70 19,563.17 

合计 22,230.87 2,667.70  19,563.17 

 

测算结果详见后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12号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19,563.17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16,176.4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1倍，项目

预期收益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表3：株洲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平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名

称 

规划收储

面积（平

方米）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地块出

让净收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

让收入

对融资

成本覆

盖倍数 

1 

武广片

区十七

号地块 

27,421.82 

商住

综合

用地 

16,140.00 19,563.17  14,800.00  16,176.40  1.21  

2 合计 27,421.82  16,140.00 19,563.17  14,800.00  16,176.40  1.21  

 

六、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

土储债项目012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19,563.17万元，债券融资本

息合计16,176.40 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1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附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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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12号 

2.实施单位：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3.项目地址：项目位于天元区炎帝大道与栗塘路交汇处西北角 

4.项目内容及规模：总规划用地面积27421.82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6,14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1,340.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4,800.00万元。 

项目概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名称 
电子监管号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投资计划 

项目实

施单位 

1 

2025

年株

洲市

第二

批土

储债

项目

012 号 

4302002023B00125 

天元区炎帝大

道与栗塘路交

汇处西北角

（天元区原武

广片区十七号

地块） 

项目面积

27421.82 平方

米，地块已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

同》，合同编号：

XC(1)5568。 

16,140.00 

株洲市

土地储

备中心 

 合计    16,140.00  

 

二、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特殊假设 

1.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012号总投资16,140.00万元，其中用于项

目支出的自有资金1,340.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4,800.00

万元，本次债券拟发行期限5年。 

四、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项目预期收入22,230.87万元，测算项目成本2,667.70万元，项目净收入

19,563.17万元。 

（一）收入测算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3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 

序号 区位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

积（㎡） 

中标总地价

（万元） 

楼面价格（

元/平米） 

楼面地

价（万

元/亩） 

1 天元区 
城镇住宅用地(

兼容商服3-5%) 
111,816.99 103,010.00 9,212.37 614.16 

2 天元区 商住用地 24,935.56 25,415.00 10,192.27 679.49 

3 天元区 
城镇住宅用地(

兼容商服3-5%) 
88,842.09 84,825.00 9,547.84 636.53 

 

根据湖南新星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项目评估

价格如下表： 

序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评估价格（万元） 

1 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 4302002023B00125 22230.87 

 

结合湖南恒业腾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根据

谨慎原则，本项目最终采用可比案例与评估价格的最低值作为出让价格，因此，

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出让价格按540.00万元/亩。 



 

 
 

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27421.82平方米（41.13亩），到

2029年完成出让，出让价格为540.00万元/亩。项目预计可获得总收入

22,230.87万元。 

表1：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名称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年 2029年 

2030

年 
合计 

1 
武广片区十七

号地块 
    22,230.87  22,230.87 

 

（二）成本测算 

预期成本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计提基金等，根据湖

南省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

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号）：“从招、

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

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2%比例执行。”

本项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

按5%的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

的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资金按总价款的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

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

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

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

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确定。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是

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35%

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

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1

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拔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10%的征地补

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

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发〔2005〕24号）：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

项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土地

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

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

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费收入的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项资金。 

因此，本项目各项计提成本费用约按出让价格的12%计提。项目计提成本总

费用2,667.70万元。成本测算如下表： 

表 2：地块成本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基数 费用比例 费用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 2%） 
22,230.87 2%    444.62  



 

 
 

序号 项目 基数 费用比例 费用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

收入的 5%） 
22,230.87 5%  1,111.54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

地出让收入的 5%） 
22,230.87 5%  1,111.54  

 合计     2,667.70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通过测算，预测期内项目可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目收益为19,563.17万元；融资成本测算方面，总融资金额

14,800.00万元，融资利息1,376.40万元，本息合计16,176.40万元。预计项

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21。 

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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